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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生.lOQ學年度轉學招土之試

系組:法律眸系法學會、財經法律是在二年級 j 日期節次 :7 月 27 日第 1 節 09:00-10:20

科目:民法總貝 I]" (88-10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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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經營畫廊，某天乙向甲表示自己有 A 、 B 、 C 、 D 四幅畫想要賣，於是將這四幅畫

放在甲畫廊內，請甲先估價;甲隔天打電話給乙報價 r在至少可貴 15 萬元，但最多不

會超過 20 萬元;旦最多只能賣 8 萬元;已至少能賣 10 萬元;立畫目前已有買家詢問，出價

為 2000 元。」乙認為甲估價合理，於是在電話中表示，請甲代理他賣主、豆、立畫，希

望甲能盡全力賣得最高償。


試問，甲所為之下列法律行為，其法律效呆為何?


(一)甲立即以 15 萬元把 A買下，並收到自己儲藏室中。(1 2 分)


(二)甲以自己名義，將旦以 10 萬元賣給第三人丙，並交付之。(1 3 分)


(三)甲以乙之名義，將已以 8 萬元賣給第三人丁，並交付之。(1 3 分)


(四)甲以乙之名義賣旦，同時又以自己未成年兒子戊的名義，以 2000 元買下 D，並交給


戊去掛在戊房間的牆上。(1 2 分)

二、預言師 Al 預測 r 末日將在 100 天後發生，台灣將因地震裂為兩半長達 10 秒鐘後

再令起，唯一不受災難彰響之處其盟主生... J 其室主旦吉思其預言可信，因此出錢租下 A

在坐車些上擁有的一部分土地，放置 B 向當地人 A2 購買的貨櫃屋、礦泉水、泡麵及手

電筒等用品共 20 萬元，在預測末日前一天晚上即到該地避難。因各電視台的綜合報導致

皇旦旦深信危害將至而心生恐懼，因此辭掉目前的工作，將在台灣僅有的星星工便宜賣

給五並辨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後，逃到中國上海市去避難。單親媽媽 Dl 因相信災難將降

臨而心情鬱卒後自殺，留下未成年兒子 D2 。輿論開始批評政府未即時過止謠言...最後

災難並未發生。 E 不相信這個預言，將 T 屋重新裝;黃後，以 2 倍的價格賣出並辨理所有

權移轉登記，立刻淨賺 800 萬元。

試問，由於災難並未發生，下列主張有無理由?

(一)對於 B 與 Al 間的租質契約， B 向 Al 表示撤銷其意思表示，並請求返還已付之租

金。 B 之主張有無理由? (1 2 分)

(二)對於 B 與 A2 間的買賣契約， B 將所買之物全部運豆 A2 處，向 A2 表示撤銷其意思

表示，並請求返還 20 萬元。 B 之主張有無理由? (1 2 分)

(三 )C 認為其與 E 問之房屋買賣契約是個錯誤決定， C 主張撤銷其意思表示，並請求 E

返還 T 屋。 C 之主張有無理由? (1 3 分)

(四) D2 主張因母親的死亡，受有精神上痛苦，應由 Al 、各電視台及政府負連帶賠償責

任。 D2 之主張有無理由? (1 3 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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